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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核查目的

本次核查旨在响应国家号召，了解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情况，有利于对温室气

体排放进行全面掌握与管理，实现企业经济和环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天津旭然科技有限公司作为第三方核查机构，按照《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

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发改办气候〔2015〕1722号）等文

件的要求，在查阅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进场勘察并与企业负责人访谈的基础

上，审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技术符合性，核查排放边界及排放源，通过统计

台账、财务凭证等原始资料的交叉核对，核证企业 2020年度能源消耗量和主要

产品产量，并核算出 2020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编制完成 2020年度温室气体排

放核查报告。

1.2 核查范围

（1）核查时间范围：2020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

（2）核查边界范围：依据《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

告指南（试行）》关于“核算边界”的定义，以法人企业或视同法人的独立核算

单位为企业边界，核算和报告处于其运营控制权之下的所有生产场所和生产设施

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设施范围包括直接生产系统工艺装置、辅助生产系统和附

属生产系统。

1.3 核查准则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2020年度天津立中车轮有限公司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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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受天津立中车轮有限公司委托，天津旭然科技有限公司承担企业 2020年度

温室气体排放核查工作。根据核查员的专业领域和技术能力，组成了核查组，并

确定了核查组长，人员组成及分工。

张国军为核查组长，左艳霞、许占一为核查组员。核查组长负责安排收集核

查相关资料，制定核查计划，组织文件评审、现场核查，完成与核查相关的其他

管理工作。

核查组长张国军充分考虑天津立中车轮有限公司行业特点、工艺流程、设施

数量、规模与场所、排放特点以及组员的专业背景和实践经验等因素，制定了核

查工作计划并确定核查组成员的任务分工。同时，组织组员左艳霞、许占一开始

评审企业提供的相关支持性文件。核查组人员组成情况和任务分工见表2-1所示。

表 2-1 核查组人员及分工情况表

序号 核查员 职务 核查工作分工

1 张国军 组 长
确定核查边界及主要排放源设施，统筹核查计划及进度安

排。负责排放量核算校核及质量控制工作。

2 左艳霞 组 员
负责收集各类能源统计报表（年度、月度）及生产记录、结

算单据，进行交叉验证，并编制核查报告。

3 许占一 组 员
负责核算二氧化碳排放量，并对主要排放源设施及主要计量

设施进行现场拍照，协助数据核实及排放核算。

4 褚慧敏 技术审核 对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进行技术审核。

5 王喜来 审定 审定批准。

2.2 文件评审

核查组成员在核查准备阶段仔细审阅了企业 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了

解被核查企业核算边界、生产工艺流程、碳排放源构成、适用核算方法、活动水

平数据、排放因子、数据监测情况等信息，确定现场核查重点并制定核查计划，

明确核查工作主要内容、时间进度安排、核查组成员任务分工等。核查组将文件

评审工作贯穿核查工作的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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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文件评审，确定以下核查重点：

（1）2020年企业核算边界情况；

（2）企业 2020年能源活动消费量核算相关数据的核查；

（3）企业 2020年活动水平数据的核查；

（4）企业 2020年排放因子符合性的核查。

2.3 现场核查

现场核查的目的是通过现场观察天津立中车轮有限公司排放设施、查阅排放

设施运行和监测记录、查阅活动数据产生、记录、汇总、传递和报告的信息流过

程、评审排放因子来源以及与现场相关人员进行会谈，判断和确认被核查企业报

告期内的实际排放量。

核查组于 2021年 5月 17日对企业进行了现场核查。现场核查的流程包括与

企业有关人员进行初步交流、收集和查看现场前未提供的支持性材料、现场查看

相关排放设施及测量设备、核查组内部讨论、与企业再次沟通等环节。文件评审

及现场访问发现的主要问题在后续章节中描述。

2.4 报告编写及技术复核

现场核查小组人员经过 2021年 5月 17日的现场核查，通过和企业负责人沟

通、资料收集和交叉审核、现场勘查，由小组核查人员左艳霞编制核查报告，在

编制过程中多次和企业进行了沟通，完成了《天津立中车轮有限公司 2020年度

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的编制。

《天津立中车轮有限公司 2020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完成后由核查

组长对报告进行初次审核。

报告修改完善后独立于现场核查成员的内部技术评审人员进行审核并提出

修改意见。

报告修改完善后最后交由公司负责人审定签发。

此外，核查组以安全和保密的方式，保管核查过程中的工作记录、企业相关

核查资料以及核查报告等全部书面和电子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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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核查发现

3.1 基本情况的核查

3.1.1 企业简介

核查组通过审查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营业执照、公司简介、组织机构

图等资料，以及查看现场并访谈企业相关负责人，核实企业的基本信息如下：

表 3-1 企业基本情况表

企业名称 天津立中车轮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6年 11月 30日

法人性质 独立法人 法人代表 臧永兴

所属行业 汽车零部件制造业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120116794980409G

厂址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区光华街

58号
注册地 滨海新区

排放报告联

系人
周鑫 电 话 18630827275

天津立中车轮有限公司位于天津滨海新区的天津立中工业园，前身为天津立

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注册，法人代表臧永兴，注册资本 74644万元，

占地 302763.8平方米，是集生产、经营及加工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

企业拥有 200多名技术人员组成的自主研发团队，先后获得 230多项专利和

20多项科技成果。技术中心于 2017年被认定为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现有工作人

员全部为大专以上学历，其中硕士 5人，本科 123人，高级工程师 3人，中级工

程师 33人。生产的车轮公称直径为 14-22英寸，公称宽度为 4-10英寸，（外形

尺寸最大 500mm*280mm，最小 300mm*125mm）；产品结构为 12-14英寸的产

品占总产能的 12%，15-16 英寸的产品占总产能的 70%，17-18英寸的产品占总

产能的 15%，19-20 英寸的产品占总产能的 3%。企业参与《汽车车轮用铸造铝

合金》（GB/T23301-2009）的编制，该标准已由中国标准出版社出版发行。

企业 2020年主要能源消耗种类为天然气、电力和热力。主要碳排放源为消

耗天然气产生直接排放的生产设施，如热处理炉、熔炼炉等；消耗电力产生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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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的生产设施，如低压铸造机、数控车床、机加中心机等；消耗热力产生间接

排放的采暖设施。

图 3-1 平面布置图

图 3-2 组织机构图

3.1.2 主要产品和产量

通过查阅企业 2020年度《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及现场访问企业

负责人，核查组确认企业主要产品为铝合金轮毂，2020年产品及产量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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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企业产品产量表

月份 产量（万只）

1月 31.2

2月 17.9

3月 40.8

4月 29.9

5月 29.1

6月 30.1

7月 31

8月 34

9月 36.5

10月 42.5

11月 42.3

12月 44.4

合计 409.7

3.1.3 工业总产值

通过查阅企业 2020年度《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及现场访问企业

负责人，核查组确认了企业工业总产值数据。2020年工业总产值详见下表：

表 3-3 企业工业总产值表

2020年工业总产值

工业总产值（万元） 129144.705 数据来源 《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

3.1.4 主要生产工艺

公司生产工艺包括：铝合金原料融化、铸造、热处理、机加工、涂装和包装

等几个工序。原料融化是在本单位完成，然后经过铸造、热处理、机加工、涂装

和包装等几道工序制成成品轮毂。

铝合金轮毂生产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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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铝合金轮毂工艺流程图

1）铸造：铝合金原料熔化后进入低压铸造机，模具在上，铝液在下，在低

压状态下铝液上升，通过烧冒口铸造，形成轮毂毛坯。

2）热处理：铸造出来的毛坯，出去毛刺后进行 X光检验，测试合格的毛坯

进入 540℃的热处理炉，持续保温 6个小时，热处理后的产品在 80℃的水中进行

淬火，淬火后的毛坯在 140℃的环境中持续 5个小时的人工时效。

图 3-4 热处理工艺流程图

3）机加工：经过人工时效的毛坯轮毂转入机加工车间，在数控车床加工中

心进行产品的机械加工，在毛坯轮毂上钻装饰孔、PCD孔及气门芯孔，然后进

行打磨抛光处理，抛光后的轮毂需进行气密性和平衡度的测试、尺寸检查。

图 3-5 机加工工艺流程图

4）涂装：机加工后的合格轮毂转入涂装车间，进行产品的表面处理后进行

喷涂。

① 预脱脂：工艺要求 55-65℃温度下，喷压 1.2-1.3kg/m2，此项工序的目的

是初洗工件表面灰尘、铝屑及油脂

② 脱脂：目的与脱脂相同，工艺要求温度为 50-60℃，喷压 1.2-1.3kg/m2。

③ 水洗：清洗工件表面碱液，常温水洗两次，喷压 1.2-1.3kg/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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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酸洗：30-38℃下酸洗，喷压 0.6-0.8kg/m2。

⑤ 纯水洗：两次，常温，喷压 1.2-1.3kg/m2，可去除工件表面酸液。

⑥ 钝化：30-38℃下钝化，喷压 0.6-0.8kg/m2，可增强涂料和铝材表面的附

着力，提高防腐性能。

⑦ 纯水洗：常温，两次，喷压 1.2-1.3kg/m2，可清洗工件表面钝化残液。

图 3-6 涂装工序流程图

5）包装：涂装完成经检测合格后的产品需进行包装，存入库房。

3.1.5 能源消费情况

通过查阅企业 2020年度报统计局《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B205-1）报

表，以及企业提供的能源统计台账，核查组确认了企业能源消费情况，其中《能

源购进、消费与库存》（B205-1）报表中能源的消费量与能源统计台账有细微差

别，主要是由于企业报统计局报表和能源统计台账统计周期口径不一致，经咨询

企业，最终以统计台账的能源消耗量为准。2020年能源消费量详见下表：

表 3-4 企业 2020年综合能源消费情况表

2020年能源消费量

能源品种 计量单位
能源加工

转换产出

回收

利用

折标系数（tce/

万 kWh；tce/t）消费量
加工转换

投入合计

电力 万千瓦时 7371.70 1.229

天然气 万立方米 1501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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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力 吉焦 26177 0.03412

能源合计 吨标准煤 29916.28 ——

综合能源消费

量
万吨标准煤 2.99

3.2 核算边界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排放源现场查勘以及查阅公司生产工艺流程图等文件资料，通过

与公司相关负责人进行交谈，现场查看耗能设施，并对照公司设备清单，查阅公

司能源消耗统计台账、能源统计报表、核实如下情况：

天津立中车轮有限公司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是可以进行独立核算的单位。企业

的核算边界涵盖企业位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区光华街 58号厂区内的直接生

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以及附属生产系统所有的耗能设施。

2020年报告期内企业的主要能耗品种为天然气、电力及热力。

主要排放源包括：消耗天然气产生直接排放的生产设施，如热处理炉、熔炼

炉等；消耗电力产生间接排放的生产设施，如低压铸造机、数控车床、机加中心

机等；消耗热力产生间接排放的采暖设施。

表 3-5 主要耗能设备一览表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功率 台数
耗能

种类

低压铸造机 荣威 40kW 14 电

低压铸造机 GIMA-G-26 40kW 14 电

低压铸造机 DYZ-24 40kW 4 电

低压铸造机 HDTD-800A 40kW 8 电

热处理炉 02 FB 500kW 2 电

热处理炉 NCL2007-825 300kW 1 电

数控车床 RL-52 54kW 9 电

数控车床 WHL-55 54kW 7 电

加工中心 NB-800A 54kW 8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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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车床 PUMA-AW560 54kW 37 电

数控车床 CK-5885 54kW 2 电

机加中心机 VMP-45A 54kW 17 电

机加中心机 VC-26 54kW 1 电

数控车床（镜

面车）
WHL-55sp 54kW 8 电

经现场核查，核查组确认企业生产过程中不涉及二氧化碳的排放。

企业各类排放源信息见下表：

表 3-6 排放源信息表

碳排放分类 排放源/设施 能源品种

化石燃料燃烧 热处理炉、熔炼炉等 天然气

工业生产过程 不涉及 /

净购入电力和热力
低压铸造机、数控车床、机加中心机等；采暖设

施
电、热力

经核查，天津立中车轮有限公司核算边界的符合性如下：

（1）天津立中车轮有限公司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是可以进行独立核算的单

位。

（2）核算边界与相应行业的核算办法和报告指南一致。

（3）纳入核算和报告边界的排放设施和排放源完整。

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经查阅天津立中车轮有限公司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以及现场核实，核查组确

认：

（1）直接排放——化石燃料燃烧

经核查，企业化石燃料燃烧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过程所使用的核算方法，符合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有关规定和要

求。

（2）直接排放——工业生产过程

经核查，企业生产过程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过程所使用的核算方法，符合《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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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有关规定和要求。

（3）间接排放——净购入使用电力

经核查，企业净购入使用电力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过程所使用的核算方法，符

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有关规定

和要求。

（4）间接排放——净购入使用热力

经核查，企业净购入使用热力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过程所使用的核算方法，符

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有关规定

和要求。

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3.4.1 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证据文件及对企业进行访谈，对排放报告中的每一个活动水

平数据的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次、记录频次、数据缺失处理进行

了核查，并对数据进行了交叉核对。具体结果如下：

3.4.1.1 天然气

表 3-7 天然气消耗量核查情况

排放报告数值 1501万 m3 数值来源 能源统计台账

核查数值 1501万 m3 数值来源 能源统计台账

测量方法 仪表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的数据

来源

（1）能源统计台账

（2）统计局报表 205-1《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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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核对过程

核查组收集了企业能源统计台账、统计局报表 205-1《能源购进、

消费与库存》。

核查组将能源统计台账中天然气消费量加和汇总与统计局报表

205-1《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进行对比，两者数据不一致。

核查组通过与企业财务沟通了解到，统计局报表 205-1《能源购进、

消费与库存》中天然气消费量的数据与能源统计台账统计周期口径不一

致，与企业实际天然气消费量存在些许出入。

核查组考虑到能源统计台账反映企业的实际能源消费情况，因此将

能源统计台账视为消费量。

核查结论

经核查，核查组确认企业排放报告中天然气消耗数据真实无误。核

查组采用能源统计台账中天然气实际消耗量核算温室气体排放量，数据

真实可靠。

表 3-8 天然气消耗数据交叉核对表

月份 能源统计台账（万 m3）
统计局报表 205-1《能源购进、

消费与库存》（1-本月）（万 m3）

1月 89 /

2月 74 203.99

3月 159 373.53

4月 115 492.52

5月 120 611.21

6月 118 729.42

7月 109 838.73

8月 125 953.07

9月 125 1081.17

10月 147 1227.99

11月 151 1381

12月 169 1551

合计 1501 1551

排放报告 1501万 m3 1501万 m3

一致性 一致 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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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2 净购入电力

表 3-9 净购入电力消耗量核查情况

排放报告数值 7371.7万 kWh 数值来源 能源统计台账

核查数值 7371.7万 kWh 数值来源 能源统计台账

测量方法 仪表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的数据

来源

（1）能源统计台账

（2）统计局报表 205-1《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

（3）发票

交叉核对过程

核查组收集了企业能源统计台账、统计局报表 205-1《能源购进、

消费与库存》、发票。

核查组将能源统计台账中电力消费量加和汇总与统计局报表 205-1
《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进行对比，两者数据不一致。

核查组将能源统计台账中电力消费量与电力发票进行对比，两者数

据不一致。

核查组通过与企业财务沟通了解到，统计局报表 205-1《能源购进、

消费与库存》中电力消费量的数据与能源统计台账统计周期口径不一

致，与企业实际电力消费量存在出入。

核查组考虑到能源统计台账反映企业的实际能源消费情况，因此将

能源统计台账视为消费量。

核查结论

经核查，核查组确认企业排放报告中电力消耗数据真实无误。核查

组采用能源统计台账中电力实际消耗量核算温室气体排放量，数据真实

可靠。

表 3-10 电力消耗数据交叉核对表

月份
能源统计台账（万

kWh）

统计局报表 205-1《能

源购进、消费与库存》

（1-本月）（万 kWh）
发票（万 kWh）

1月 392.1 / 443.45

2月 558.4 741.33 607.845

3月 659.3 1244.09 720.02

4月 641.1 1739.1 723.59

5月 489.6 2120.65 1108.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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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612.7 2600.56

7月 582 3069.38 1307.8436

8月 658 3589.05 1463.90

9月 636.6 4087.33 1451.1906

10月 674.8 4613.43 1474.355

11月 729.9 5182.26 1646.0433

12月 737.2 5755.81 1623.6346

合计 7371.7 5755.81 12570.5881

排放报告 7371.7万 kWh 7371.7万 kWh 7371.7万 kWh

一致性 一致 不一致 不一致

3.4.1.3 净购入热力

表 3-11 净购入热力消耗量核查情况

排放报告数值 26177GJ 数值来源 能源统计台账

核查数值 26177GJ 数值来源 能源统计台账

测量方法 仪表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的数据

来源

（1）能源统计台账

（2）统计局报表 205-1《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

（3）12月热力发票

交叉核对过程

核查组收集了企业能源统计台账、统计局报表 205-1《能源购进、

消费与库存》、发票。

核查组将能源统计台账中热力消费量加和汇总与统计局报表 205-1
《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进行对比，两者数据不一致。

核查组抽查了企业 12月热力发票，将能源统计台账中热力消费量

与热力发票进行对比，两者数据一致。

核查组通过与企业财务沟通了解到，统计局报表 205-1《能源购进、

消费与库存》中热力消费量的数据与能源统计台账统计周期口径不一

致，与企业实际热力消费量存在出入。

核查组考虑到能源统计台账反映企业的实际能源消费情况，因此将

能源统计台账视为消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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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结论

经核查，核查组确认企业排放报告中热力消耗数据真实无误。核查

组采用能源统计台账中热力实际消耗量核算温室气体排放量，数据真实

可靠。

表 3-12 热力消耗数据交叉核对表

月份 能源统计台账（GJ）
统计局报表 205-1《能

源购进、消费与库存》

（1-本月）（GJ）
发票（GJ）

1月 5577 / 5577

2月 9790 / 9790

3月 3517 / 3517

4月 / / /

5月 / / /

6月 / / /

7月 / / /

8月 / / /

9月 / / /

10月 / / /

11月 1121 / 1121

12月 6172 16549 6172

合计 26177 16549 26177

排放报告 26177GJ 26177GJ 26177GJ

一致性 一致 不一致 一致

3.4.2 排放因子和计算参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3.4.2.1 天然气

经核查，企业排放报告天然气低位发热值、单位热值含碳量、碳氧化率采用

缺省值，来源于《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符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要求。

表 3-13 天然气计算系数核查

低位发热值（GJ/万 Nm3） 单位热值含碳量（tC/GJ） 碳氧化率

数据来源 核查结论 数据来源 核查结论 数据来源 核查结论

缺省值 389.31 缺省值 0.0153 缺省值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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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2 净购入使用电力

经核查，企业排放报告净购入电力排放因子采用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

《2011年和 2012年中国区域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中 2012年华北区域

电网平均 CO2排放因子数据，数值为 0.8843 kgCO2/kWh，符合《工业其他行业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要求。

3.4.2.3 净购入使用热力

经核查，企业排放报告净购入热力排放因子采用《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

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中热力排放因子缺省值，数值为 0.11

tCO2/GJ，符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要求。

3.4.3 排放量的核查

3.4.3.1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

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量计算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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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2020年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量计算

燃料品种
燃料消费量 低位发热值

单位热值含碳量

（tC/GJ）
碳氧化率（%） CO2排放量

（t）
数据来源 单位 数值 数据来源 单位 数值 数据来源 数值 数据来源 数值

天然气

□仪表计量

□库存记录

□结算凭证

其他 统计

台账

万 Nm3 1501
□监测值

缺省值
GJ/万 Nm3 389.31

□监测值

缺省值
0.0153 □监测值

缺省值
99 32454.45

合计 3245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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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2碳酸盐使用过程 CO2排放

经核查，企业不涉及碳酸盐使用过程 CO2排放。

3.4.3.3工业废水厌氧处理 CH4排放

经核查，企业不涉及工业废水厌氧处理 CH4排放。

3.4.3.4净购入电力

企业净购入电力 CO2排放量如下表所示。

表 3-15 净购入电力 CO2排放量计算表

净购入电力量

（104kWh） 排放因子

（tCO2/104kWh）
CO2排放量

（t）
数据来源 数值

仪表计量

结算凭证

其他统计台账

7371.7 8.843 65187.94

3.4.3.5净购入热力

企业净购入热力 CO2排放量如下表所示。

表 3-16 净购入热力 CO2排放量计算表

净购入电力量

（GJ） 排放因子

（tCO2/GJ）
CO2排放量

（t）
数据来源 数值

仪表计量

结算凭证

其他统计台账

26177 0.11 2879.47

3.4.3.6排放量汇总

表 3-17 企业碳排放量汇总表

排放量分类 CO2排放量（t）

直接

排放

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 32454.45

碳酸盐使用过程 CO2排放 0

工业废水厌氧处理 CH4排放 0

小计 32454.45

间接

排放

企业净购入电力隐含的 CO2排放 65187.94

企业净购入热力隐含的 CO2排放 287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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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量分类 CO2排放量（t）

小计 68067.41

排放量合计 100521.87

3.4.3.7核算结果分析

表 3-18 碳排放强度水平分析结果

项目 单位 数值

单位工业总产值 CO2排放量 tCO2/万元 0.78

单位产品产量 CO2排放量 tCO2/万只 24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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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核查结论

核查组根据企业提供的支持性文件及现场访问，进行现有资料的整理和数据

的交叉核对，对 2020年天津立中车轮有限公司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给出以下核查

意见：

4.1 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的符合性

经核查，天津立中车轮有限公司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符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

4.2 排放量声明

按照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核算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 100521.87吨。核

查组核查结果与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中数据一致，因此，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

告数据真实可靠。

4.3 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声明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存在异常波动。

4.4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描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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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证资料附件

1、 企业营业执照

2、 组织机构图

3、 企业工艺流程图

4、 能源统计台账（2020年）

5、 《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

6、 统计局报表 205-1《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

7、 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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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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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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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合金轮毂工艺流程图

热处理工艺流程图

机加工工艺流程图

涂装工序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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